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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盖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
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

的审核问询函

盖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并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:

现对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

保荐的盖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

司”）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提出问询意

见。

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问询意见逐项

予以落实，通过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回复文件全套电子版

（含签字盖章扫描页）。若涉及对募集说明书的修改，请以

楷体加粗说明。如不能按期回复的，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

交延期回复的申请。

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，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，请审慎、严肃地检查报送材

料，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、疏漏、不实。

本所收到回复文件后，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提出审

核问询意见。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作，本所

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，并视情况采取相应的监管措
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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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1.关于前次募投效益与本次募投项目

根据申请文件及公开披露信息，（1）发行人于 2020 年

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8,539.60万元，用于“年产 1万

吨食用菌及蔬菜冷冻调味食品项目”及补充流动资金；于

2022年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7,740.00万元，用

于“年产 1.5 万吨预制凉菜智能制造（加工）项目”“研发

及检测中心建设项目”及补充流动资金。（2）本次发行拟

募集资金 15,000万元，拟用于“年产 7,000吨预制水产及肉

类智能制造建设项目”，由发行人全资子公司盖世食品（江

苏）有限公司实施。

请发行人：（1）对照前次募集资金募集说明书等相关

文件，披露前次募投项目各年度的投产及效益完成情况，是

否存在项目进度或效益不达预期的情形，如是，请说明原因

及合理性。（2）披露本次募投项目具体建设内容、主要产

品等，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与前次募投项目产品在技术、生产

方式及设备，应用场景及客户群体、销售模式等方面的区别、

联系，是否存在重复建设情形，是否涉及新业务或新产品，

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主业的要求。（3）披露本次募

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、主营业务及经营情况，通过相

关主体实施募投项目的原因、必要性与合理性，以及募集资

金的投入及管理方式。（4）披露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准备

及进展情况，项目涉及的备案、土地、环保等审批、批准或

备案事项的办理进展，尚需履行的程序及是否存在重大不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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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性；本次募投项目及产品所需取得的相关资质及进展情

况，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，是否会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造

成重大不利影响。（5）披露本次募投项目各项投资的构成

明细及测算依据，说明各项投资支出的必要性及测算的合理

性，与公司同类项目和同行业可比公司可比项目是否存在显

著差异。（6）披露本次募投项目产能设计和规划情况；结

合目前公司主要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、行业竞争格局

及公司市占率、同行业产能扩张情况、下游行业发展趋势、

在手及意向订单等，说明公司本次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及

产能消化措施。（7）披露本次募投项目的效益测算过程及

依据，相关产品单价及毛利率预测与报告期内相关数据是否

存在重大差异，结合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同或类似产

品情况，说明效益测算是否谨慎合理。

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意见。请申报会计师

对事项（1）（5）（6）（7）核查并发表意见。请发行人律

师对事项（4）核查并发表意见。

问题 2.关于业绩及经营稳定性

根据申报材料和公开披露信息，（1）报告期各期，发

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48,994.42 万元、53,423.99 万元和

44,954.55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34.75%、9.04%和

11.39%，其中境外销售收入分别为 24,168.32万元、27,619.18

万元和 20,319.46 万元，占比分别为 49.26%、51.70%和

45.21%；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,487.15 万元、4,107.57 万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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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,574.32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8.09%、17.79%和

14.48%。（2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发行人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

5,728.93万元、7,941.39万元和 11,886.25万元，主要为农副

产品等原材料和食品等产成品；同时，发行人采购分为战略

采购和安全库存采购。（3）报告期各期，前五大客户占比

分别为 33.28%、27.74%和 34.14%，前五大供应商占比分别

为 18.01%、23.68%和 28.02%。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各主要产品

的收入、毛利率情况；结合发行人主要产品的行业政策、市

场消费环境变动、竞争格局、销售策略、定价政策、产品销

量、销售单价、成本结构、主要客户、同行业可比公司等，

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收入、归母净利润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；结合未来行业标准、在手订单、期后业绩等情况，说

明收入、净利润的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，是否存在业绩下

滑风险及是否充分揭示风险。（2）补充披露发行人境外主

要客户的所在地区、销售产品及金额、合作背景及客户获取

方式等；结合境外主要客户情况、终端销售情况、是否存在

关联关系、报告期内新增客户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，

分析报告期内发行人外销收入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、境

外收入的可持续性，是否与可比公司一致。（3）结合存货

结构、库龄、采购模式、备货用途、产品保质期、存货跌价

计提准备金额等，说明发行人期末存货结构及存货水平合理

性，是否存在产品滞销积压的情形；结合发行人库存期后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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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变化及销售情况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，说明存货跌价

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，是否已充分揭示相关风险。（4）补充

披露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供应商情况；说明发行人与报告期

内前五大客户供应商的业务合作历史、合作稳定性，是否存

在新成立即成为客户供应商的情形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管以及主要销售、采购人员与主要客

户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是否存在异常资金往来。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

见，并详细说明对发行人境内外收入、经销收入、主要客户、

主要供应商所采取的核查程序、具体核查过程及获取的证

据。涉及函证的，说明函证金额及比例，报告期内回函率及

函证相符情况，未回函比例、未回函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，回函不符情况，执行的替代程序及其有效性。

问题 3.关于偿债能力

根据申报材料和公开披露信息，（1）报告期各期末，

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4,634.48 万元、5,897.05 万

元和 7,956.14 万元。（2）报告期各期，发行人资产负债率

分别为 29.52%、30.51%和 33.06%，本次可转债发行后公司

资产负债率预计将上升至 46.96%；2025 年 9 月末短期借款

金额 7,207.92万元，较 2024年末增长 86.64%。（3）报告期

内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4,475.56 万

元、3,672.57万元和 542.91万元。

请发行人：（1）分产品列示报告期内应收账款结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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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游客户账龄、信用政策等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信用政策变

长、回款变慢等的情形，并结合前述情况、坏账准备计提政

策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，说明报告期坏账准备计提是否

充分。（2）结合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波动情况、到

期需偿还的债务情况、未来资本性支出、未使用银行授信情

况、所在行业特点等，说明发行人是否具备可转债偿债能力，

是否存在偿债风险，发行人业绩情况能否持续符合可转债发

行条件。（3）说明最近一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

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影响发行人现金流量

的相关因素是否持续。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

问题 4.其他问题

关于财务性投资。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最近一期末持有

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明细、持有原因及未来处置计划，发行人

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；自本次发行董

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，是否存在新投入和拟投入的财务

性投资。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

除上述问题外，请发行人、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、发

行人律师对照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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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0

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

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

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2 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文件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规定，如存在涉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定向发行并在北交所挂

牌转让要求、信息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

重要事项，请予以补充说明。

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日


